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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近年来，我国 PTA 行业加快推进产业升级，短流程工艺技术和装备大

型化技术正在得到快速应用。与上一代传统技术相比，PTA 工厂加工成本

降低约 200 元/吨，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为抢抓 PTA 短流程技术产业化的

后发优势、加快优化 PTA 产业布局，保障中国石化芳烃产业链安全，仪征

化纤公司于 2020 年投资 550768 万元引进先进技术，在公司现有 PTA 部预

留用地建设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配套建设循环水、甲醇制氢、污水处

理、仓储、储罐区、环保等辅助设施。该项目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取得了

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项目环评的批复（扬环审批[2021]11 号）。 

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建设过程中部分建设内容（具体见 2.3 章节）

与环评期间对比发生变动，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附件中《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综合判定项目变动部分不属于重大变动。

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文件的要求，仪征化纤公司委托编制了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

并将按要求在网站进行信息公示，最终将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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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动情况分析 

2.1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仪征化纤公司于 2020 年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

公司编制《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取得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项目环评批复（扬环审批[2021]11 号），目前

该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 

表 2-1 项目主要生产规模批建情况及建设进度 

项目名称 生产能力 环保批复 验收情况 建设情况 

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 300 万吨/年 PTA 
扬环审批

[2021]11号 
尚未验收 在建 

2.2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目前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正在建设中，本次重点针对建设工程内容

与环评批复符合性进行分析。 

表 2-2 环评批复符合性分析 

项目 环评批复要求 符合性及落实情况 变动情况 

年

产300万

吨 PTA

项目 

(一)本项目 R2R 废水在装置区内

经“加碱絮凝沉淀+烧结金属过

滤”预处理，达《化学工业主要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DB32/939-2020)表 3 限值后，与

其他工艺废水、清洗废水、废气

处理废水、初期雨水一并送公司

西区污水处理装置经“厌氧+二级

好氧+高密池+砂滤”处理后，与

循环冷却排水一起进入东区处理

装置进一步处理，达《化学工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DB32/939-2020)表1限值后排入

长江 

实际建设过程中 R2R 废水经

装置区经“加碱絮凝沉淀+烧

结金属过滤”预处理满足《化

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32/939-2020)限值要

求后与其他工艺废水、清洗废

水、废气处理废水、初期雨水

等进入西区污水处理装置“厌

氧+二级好氧+微砂加碳高密

澄清”处理，处理后与循环冷

却水一起进入东区处理装置

处理，尾水满足《化学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

( DB32/939-2020)表 1 限值后

排入长江 

西区污水处理工艺变更为“厌

氧+二级好氧+微砂加碳高密

澄清”，污水处理工艺强化，

设计出水水质有所提升，具体

分析见 2.3.5 章节 

本项目氧化精馏废气经洗涤塔+

催化氧化处理，尾气净化后通过

59m 高排气筒）（DA001）排放；

PTA 干燥废气经 2 套冷凝+洗涤

处理后通过 50m 排气筒（DA002、

DA003 排放）；精制放空尾气经

洗涤处理后通过 71.5m 高排气筒

（DA004）排放；PTA 料仓转运

废气经 4 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

1、精制放空尾气经洗涤后通

过 46.2m 排气筒排放； 

2、污水处理站中均质池废气

经收集后进入现有 PTA 储运

及污水处理系统搬迁改造项

目的“碱喷淋+生物除臭+活

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其余单

元废气收集治理措施与环评

保持一致； 

废气治理措施发生变动，具体

分析见 2.3.5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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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评批复要求 符合性及落实情况 变动情况 

过 70.9m 高排气筒（DA005~008）

排放；制氢装置废气经 15m 高排

气筒（DA009）排放；污水处理

站废气经碱洗+生物滴滤处理后

通过 35m 排气筒（DA010）排放；

PX、甲苯储罐呼吸废气采用二级

油气回收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

筒（DA011）排放；危废库废气

收集经活性炭吸附后通过 15m 高

排气筒（DA012）排放。开展设

备与管线组件 VOCs 泄露检测与

修复，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本

项目工艺废气排放执行《石油化

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挥发性有

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等规定 

3、危废库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调整为化学氧化反应+活性

炭吸附组合式处理，数量由 1

套变更为 2 套； 

4、污泥干化尾气由进入现有

“碱喷淋+催化氧化+低温等

离子+光催化氧化”变更为

“碱液喷淋+生物除臭装置”

进行处理。 

5、主装置区氧化废水收集池、

精制废水收集池加盖密闭，分

别设置 1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

进行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 

其他措施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合理

的隔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应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3 类限

值 

建设过程中选用低噪声设备，

主要声源采取减振、隔声措施

进行降噪，厂界执行《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相应要求 

与批复一致 

(四)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的

要求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的各项法

规和标准规范。按《省生态环境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

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

[2019] 327 号)完善公司危险废物

贮存库建设。副产物苯甲酸暂按

危废管理，待检测满足《固体废

物鉴别标准通则》

( GB34330-2017) 5.2 的规定后方

可按规定作为副产品外售。 

原环评要求设置一座 1000 平

米危废仓库，实际建设过程中

根据物料性质，建设 1 座甲类

危废仓库 360 平米，1 座乙类

危废仓库 960 平米。配套污染

防治措施增加至 2 套。同时实

际建设过程中取消苯甲酸生

产工艺，不再进行副产苯甲酸

生产 

取消苯甲酸回收，具体分析见

2.3.4 章节；危废仓库由 1 座

变为 2 座，具体分析见 2.3.5

章节；其他与环评批复一致 

落实《报告书》提出的源头控制、

分区防渗、污染监控、应急处置

等防治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的措

施。 

建设过程落实《报告书》提出

的源头控制、分区防渗、污染

监控、应急处置等防治地下水

和土壤污染的措施。 

与批复一致 

做好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及时修

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

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有效处

置突发环境事件。 

企业目前正在组织编制全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

主管部门备案，按照应急预案

要求开展应急演练 

与批复一致 

本项目重点污染物总量在公司现

有排放总量指标中平衡，落实“以

新带老”措施，确保全厂污染物

排放总量不增加。本项目在启动

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

你公司应变更排污许可证 

项目已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

取得排污许可证，项目将落实

以新带老措施，现有 PTA 生

产装置停产，确保全厂污染物

总量不增加 

与批复一致 

四、公司污水站边界外 100m、本

项目危废库边界外 100m、装置区

边界外 200m 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项目建成后以公司污水站边

界外 100m、本项目危废库边

界外 100m、装置区边界外

与批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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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评批复要求 符合性及落实情况 变动情况 

该范围内不得规划建设环境敏感

目标。 

200m 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你公司应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

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

控〔1997〕122 号）的规定设置

排污口，各类环保设施应设立标

准的图形标志。 

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

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

〔1997〕122 号）的规定设置

排污口，各类环保设施设立标

准的图形标志 

与批复一致/ 

项目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建成使用。并按照《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

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

组织竣工环保验收。扬州市仪征

生态环境局负责本项目现场环境

监管，扬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局不定期督查 

公司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项

目工程建设完成后按照要求

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 

你公司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环

发[2015]162 号）建立环评信息公

开机制，高度关注并妥善解决公

众反映的本项目有关环境问题，

履行好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仪化公司现状已按照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

制方案》（环发[2015]162 号）

建立环评信息公开机制。同时

项目建设过程中将高度关注

可能涉及的环境问题并妥善

解决 

/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

变动的，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满 5 年，

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根据本次变动影响分析报告

分析结果，本次变动不涉及重

大变动 

/ 

2.3 变动内容 

2.3.1 变动内容分析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情况对照分析，通过对照《关于

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附件中《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判定

变动是否属于重大变动。主要变动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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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项目变动内容统计、对比分析 

变

动

内

容 

原环评及批复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与环办[2015]52 号对比分析 

文件内容 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规

模 
年产 300 万吨 PTA 生产规模 年产 300 万吨 PTA 生产规模 

1.一次炼油加工能力、乙烯

裂解加工能力增大 30%及以

上；储罐总数量或总容积增

大 30%及以上。 

2.新增以下重点生产装置

或其规模增大 50%及以上，

包括：石油炼制工业的催化

连续重整、催化裂化、延迟

焦化、溶剂脱沥青、对二甲

苯（PX）等，石油化工工业

的丙烯腈、精对苯二甲酸

（PTA）、环氧丙烷（PO）、

氯乙烯（VCM）等。 

3.新增重点生产装置外的

其他装置或其规模增大 50%

及以上，并导致新增污染因

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生产规模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重大变动 

地

点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区内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厂

区内 

4.项目重新选址，或在原厂

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

置或生产装置发生变化）导

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加重

或防护距离边界发生变化

并新增了需搬迁的敏感点。 

5.厂外油品、化学品、污水

管线路由调整，穿越新的环

境敏感区；防护距离边界发

生变化并新增了需搬迁的

建设地点未发生变化，

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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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点；在现有环境敏感区

内路由发生变动且环境影

响或环境风险增大。 

生

产

工

艺 

生产工艺路线：“氧化+结晶+压滤+精制+结晶过滤

+干燥”。采用短流程工艺， CTA 与醋酸的分离采

取溶剂交换的方式进行，用水采用逆流的方式进行

多次洗涤，使 CTA 滤饼中的醋酸被水洗去，最终

滤饼并不经过干燥直接送至精制单元的打浆罐打

浆作为精制单元加氢反应的进料 

取消原 R2R 废水苯甲酸回收，取消甲苯

原料使用，对应甲苯储罐不再设置，污染

物排放量有所降低，原主体生产工艺不变 

6.原料方案、产品方案等工

程方案发生变化。 

7.生产装置工艺调整或原辅

材料、燃料调整，导致新增

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 

R2R 工艺取消苯甲酸

回收后污染物排放量

减少，未新增污染因

子，不属于重大变动 

生产设施：1 座 200m3甲苯储罐 取消 200m3 甲苯储罐建设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废

气  

(二)本项目氧化精馏废气经洗涤塔+催化氧化

处理，尾气净化后通过 59m 高排气筒(DA001) 

排放; PTA 干燥废气经 2 套冷凝+洗涤处理后

通过 50m 高排气筒(DA002、DA003)排放，精

制放空废气经洗涤处理后通过 71.5m 高排气

简(DA004)排放; PTA 料仓转运废气经 4 套布

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70.9m 高排气筒( DA005 

~ DA008)排放;制氢装置废气经 15m高排气筒

(DA009)排放;污水处理站废气经碱洗+生物滴

滤处理后通过 35m 高排气筒(DA010) 排放; 

PX、甲苯储罐呼吸废气采用二级油气回收处

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DA011)排放;危废库

废气收集经活性炭吸附后通过 15m 高排气筒

(DA012) 排放。开展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

泄漏检测与修复,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本项

目工艺废气排放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

( GB31571-2015)、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

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等规定。 

1、精制放空尾气经洗涤后通过 46.2m 排

气筒排放； 

2、污水处理站中均质池废气经收集后进

入现有“碱喷淋+生物除臭+活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其余单元废气收集治理措施与

环评保持一致； 

3、危险废物仓库变更为两座，危废库废

气污染防治措施调整为化学氧化+活性炭

吸附； 

4、污泥干化尾气由进入现有“碱喷淋+

催化氧化+低温等离子+光催化氧化”变更

为进入现有“碱液喷淋+生物除臭装置”

进行处理。 

5、对装置区氧化废水收集池、精制废水

收集池废水进行收集，设置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 

其余废气处理措施与环评及批复文件保

持一致，经计算，上述变动未导致新增污

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增

8.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规

模、处置去向、排放形式等

调整，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

污染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

增加；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

调整，降低地下水污染防渗

等级；其他可能导致环境影

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

措施变动。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

施发生变化，具体分析

见 2.3.5 章节，根据分

析结果，变动后未导致

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

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

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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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废

水 

(一)本项目 R2R 废水在装置区内经“加碱絮凝

沉淀+烧结金属过滤”预处理，达《化学工业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2/939-2020)表

3 限值后，与其他工艺废水、清洗废水、废气

处理废水、初期雨水一并送公司西区污水处理

装置经“厌氧+二级好氧+高密池+砂滤”处理

后，与循环冷却排水一起进入东区处理装置进

一步处理，达《化学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DB32/939-2020)表 1 限值后排入长江。 

实际建设过程中“厌氧+二级好氧+高密池

+砂滤”工艺有所优化，调整为“厌氧+

二级好氧+微砂加碳高密澄清”工艺，出

水 COD 水质有所改善，最终进东区处理

装置进一步处理，达《化学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 DB32/939-2020)表 1 限值后

排入长江。入 

固

废 

(四)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的要求严格执

行危险废物的各项法规和标准规范。按《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 327 号)完善

公司危险废物贮存库建设。副产物苯甲酸暂按

危废管理，待检测满足《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

则》( GB34330-2017) 5.2 的规定后方可按规定

作为副产品外售 

环评中拟建设一座 1000m2 危险废物暂存

仓库，实际建设过程中按照安全生产方面

要求分别建设 1 座 360m2 甲类危废仓库,1

座 960 m2 乙类危废仓库。并分别配两套

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变动后危废仓

库贮存能力为降低，并严格按照苏环办

[2019] 327 号进行建设；取消苯甲酸回收

工段，无苯甲酸副产物生产。 

危废库由 1 座变更为 2

座，合计面积有所增

加，满足环评要求；取

消苯甲酸回收，无苯甲

酸副产物产生；具体分

析见 2.3.4 章节。经分

析可知，变动后未导致

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

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

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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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项目产品方案及规模变动分析 

变动后，项目建设性质不发生改变，项目主要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不

发生变化，主要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如下。 

表 2-4 变动后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生产规模吨/a 年操作 

时间/h 变动前 变动后 变化量 

1 
精对苯二甲

酸 
水分≤0.2% 300 万 300 万 0 8000 

2.3.3 建设地点变动分析 

本项目选址不发生变化，生产装置区平面布置不发生变化。 

2.3.4 生产工艺（设备）变动分析 

2.3.4.1 生产工艺变动 

项目环评阶段 R2R 回收工段中对苯甲酸进行回收处理，实际建设过程

中 R2R 回收工段不再回收制备苯甲酸，相关废水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后达标排放。 

R2R 回收工段变动前后相关路线如下。 



变动情况分析 

10 

萃取

过滤

洗涤

打浆罐

金属回收进料罐

倾析罐

水相罐

混合萃取

倾析

甲苯

固 水相

有机相 溶剂蒸发器

苯甲酸精馏

冷凝

造片

苯甲酸

冷凝

母液

冷凝液

W1-5废水

洗涤塔 G1-7废气

W1-6废水
水相

调pH液碱、纯碱

金属沉淀

过滤器

回收罐

W1-7废水

纯碱

液相

甲苯

有机相

二级冷凝
G1-6不凝

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回流液走向

废气走向

 

图 2.3-1 变动前环评中 R2R 回收装置生产工艺 

金属回收进料罐

母液

调pH液碱、纯碱

金属沉淀

过滤器

回收罐

废水

纯碱

常压洗涤塔

废气

废气

 

图 2.3-2 变动后 R2R 回收装置生产工艺 

变动后工艺描述: 

来自汽提的母液送到金属沉淀器进料罐中。金属沉淀器进料泵将混合

的物料送到溶剂回收系统。首先通过在管道中加入 5％的氢氧化钠和 10%

碳酸钠溶液（碳酸钠溶液在原料罐区配置）提高 pH 值，然后进入金属沉

淀罐。通过再加入 10％的碳酸钠溶液， pH 值被进一步提高，此时催化剂

金属会沉淀出来。这些沉淀会在金属过滤器中得到回收，并通过 R2R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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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循环使用。 

金属沉淀进料罐、金属沉淀装置产生的废气经管道进入常压吸收塔中

深度处理，常压吸收塔尾气进入后续低温催化氧化+尾气洗涤塔装置进一步

处理后排放，变动后治理及排放去向不发生改变。 

过滤产生的废水进入污水罐暂存，通过泵输送至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

理。 

（2）工艺变动后装置污染物产生情况 

结合环评中尾气治理设施污染物去除效率，根据工艺调整后专利方提

供最新装置工艺设计资料，工艺变动后废气及废水产生量如下所示。取消

苯甲酸回收后，原环评中年耗量 480t 甲苯不再使用，此工段不再产生甲苯

废气。 

表 2-5 变动后 R2R 回收装置废气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 

序号 污染因子 
产生量 

污染防治措施 去除效率 
排放量 

t/a t/a 

1 醋酸 36 常压尾气吸收

塔+低温催化氧

化+尾气洗涤塔 

98% 0.72 

2 乙酸甲酯 9.6 99.5% 0.048 

表 2-6 变动后 R2R 回收装置废水污染物产生情况 

废水来源 产生环节 废水量 m3/a 
污染物产生量 

废水产生特点 
污染物 产生浓度 mg/L 产生量 t/a 

工艺废水 R2R 回收废水 156088 

COD 222959 34801.23 

连续产生、高浓高盐 

醋酸 11193.69  1747.2 

TA 4812.67  751.2 

副产 61232.13  9557.6 

苯甲酸 41263.90  6440.8 

钴 292.14  45.6 

钠盐 33633.59  5249.8 

锰 56.38  8.8 

本次变动后，废气污染物无甲苯排放，原环评该股废气中甲苯经处理

后对应最终排放量降低 0.0265t/a，根据表 2-5 核算结果，变动后总体上废

气种类及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 

本次变动后，废水排放量有所降低，变动前此工段回收废水产生量为

186301.92t/a，变动后废水产生量为 156088t/a。废水总体排放量降低

30213.92t/a，则最终外排环境废水量降低 30213.92t/a，对应外排污染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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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降低；同时变动前废水中甲苯产生量为 4.8t/a，变动后此部分污染不再

产生。 

根据理论核算次部分废水核算 COD 浓度约为 222959mg/L，根据项目

污水处理站技术方案，污水处理站设计阶段综合考虑 R2R 废水排放进行进

水浓度控制，项目排水主要为 R2R 废水、精制单元废水、氧化单元废水、

尾气洗涤塔废水及其他废水，R2R 废水在均质池与其他废水均质后峰值浓

度约 16691mg/L，均质后废水浓度满足设计进水 COD 18700mg/L 的水质负

荷范围内，故变动后废水在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负荷范围内。 

（3）工艺变动后该工段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比 

变动前后该工段污染物产生排放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 2-7 R2R 工段变更后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比 单位：t/a 

类别 污染物名称 变动前排放量 变动后排放量 变化量 

废气 

醋酸 0.868 0.72 -0.148 

乙酸甲酯 0.118 0.048 -0.07 

甲苯 0.0265 0 -0.0265 

表 2-8 R2R 工段变更后废水污染物产生情况对比 单位：t/a 

类别 污染物名称 变动前产生量 变动后产生量 变化量 

废水 

水量 186301.92 156088 -30213.92 

COD 16155.48 34801.23 18645.75 

醋酸 2208 1747.2 -460.8 

TA 697.11 751.2 54.09 

副产 8826.32 9557.6 731.28 

苯甲酸 11.37 6440.8 6429.43 

钴 40 45.6 5.6 

钠盐 4184 5249.8 1065.8 

锰 7.2 8.8 1.6 

甲苯 4.8 0 -4.8 

表 2-9 R2R 工段变更后 DA001 排气筒排放浓度核算 

排放环节 排放参数 污染因子 排放量 t/a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标准
mg/m3 

氧化单元尾

气洗涤塔排

气口 DA001 

Q=759400m3/h 

T=33℃ 

H=59m 

D=4200mm 

PX 0.8 0.10  0.13  20 

HAC 1.052 0.132 0.18  80 

MA 14.33 1.79  2.36  50 

甲苯 0.5635 0.07  0.10  15 

苯 0.71 0.09  0.12  4 

甲醇 3.2 0.40  0.53  50 

甲酸甲酯 11.2 1.40  1.84  50 

溴 15 1.88  2.47  / 

溴化氢 10.4 1.30  1.7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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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甲烷 26.44 3.31  4.35  20 

二噁英 2.37×108ng 29625ngTEQ/h 
0.039 

ngTEQ/m3 0.1ngTEQ/m3 

（4）小结 

综上所述，R2R 生产工段取消苯甲酸回收后，对应甲苯原料储罐不再

设置，废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废水排放量降低，对应最终外排环境量降

低，变动后 R2R 废水经均质池调节后废水浓度满足西区污水处理系统进水

水质要求，在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负荷范围内，不会影响污水处理系统

正常运行。对照环办[2015]52 号，本次变动不会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故综合判定本次生产工艺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2.3.4.2 生产设备变动 

（1）变动情况 

项目主要生产装置不发生变动，因取消苯甲酸回收工段，对应回收使

用的甲苯原料取消，故甲苯储罐不再设置。项目储罐变更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10 储罐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变动前 变动后 

备注 
型号 数量 型号 数量 

1 甲苯储罐 200m3 1 / 0 取消建设 

（2）变动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甲苯储罐取消后，根据原环评核算，可减少甲苯废气产生量 0.082t/a，

减少最终外排甲苯废气 0.0025t/a。 

（3）变动后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 

综上所述，取消甲苯储罐后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0.0025t/a。 

2.3.4.3 生产工艺（设备）变动分析小结 

根据上述内容分析，本次 R2R 工段工艺变动、罐区变动不会导致新增

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增加。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

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附件中《石油

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文件要求，此部分变动不

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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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环境保护措施变动分析 

2.3.5.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变动 

废气部分主要污染防治措施变动如下： 

①从工艺及安全角度考虑，原精制放空尾气洗涤塔排放口高度由 71.5m

降低为 46.2m，根据项目已取得的排污许可证，该排气筒核定为一般排放

口。 

②原环评中设置 1 座危废仓库，配套设置 1 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设置 1 根 15m 排气筒。实际建设过程中根据危废来源，设置 1 座甲类危废

库，1 座乙类危废库。危废库废气经收集后通过化学氧化反应+活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尾气通过 15m 排气筒排放。 

目前扬州市化学工业园正在开展新一轮规划，本轮规划将仪征化纤公

司纳入规划范围，为减小对周边居民影响，仪化公司拆除现有北侧储运部

危废仓库（环评登记备案号：201932108100000150），将危废分类集中收集

在本次新建危废仓库中，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主要新增废乙二醇、

废油泥等危废暂存。 

③原环评中污泥干化装置尾气通过现有“碱喷淋+催化氧化+低温等离

子+光催化氧化”装置处理后通过现有排气筒排放。实际生产过程中进入现

有 1 套“碱液喷淋+生物除臭装置”进行处理后通过现有排气筒排放。 

④实际建设过程中均质事故池、一段曝气池污水池进行加盖密闭收集，

根据平面布置情况，均质池与曝气池间隔较远，其中均质池通过现有“碱

洗+生物除臭+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一段曝气池废气按照环评要求进

入 1 套“碱洗+生物除臭”尾气治理装置处理后排放。 

⑤原环评中装置区氧化废水收集池、精制废水收集池未密闭收集，实

际运行过程中考虑此部分废水间歇排放时浓度较高，采用加盖密闭抽风形

式对上述废水收集池废气进行收集，收集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

后通过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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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1 危废库尾气治理变动 

（1）变动情况 

原环评情况：原环评中设置一座 1000m2 的危险废物暂存仓库，危废仓

库废气经收集后进入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过 1 根 15m 排气筒排

放。 

实际建设情况：从安全角度考虑，根据危险废物危险特性。建设两座

危险废物暂存仓库，其中甲类危废库占地面积 360 m2，乙类危废仓库占地

面积 960 m2，各设置一套“化学氧化反应+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排气筒排放。变动后危废库占地面积增大，可满足危废暂存要求。 

同时结合扬州市化学工业园正在的开展新一轮规划，本轮规划将仪征

化纤公司纳入规划范围，为减小对周边居民影响，仪化公司拆除现有北侧

储运部危废仓库（环评登记备案号：201932108100000150），将危废分类集

中收集在本次新建危废仓库中，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主要新增废乙

二醇、废油泥等危废暂存。 

变动前后危废库建设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 2-11 变动前后危废库规划建设情况 

项目 变动前 变动后 

数量 1 座 2 座 

建设

规模 
1000 平米 

甲类危废库：360 平米 

乙类危废库：960 平米 

配套

防治

措施 

1 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10000m3/h）+15m 排气筒（H=15m，

内径 0.5m） 

甲类危废库：1套化学氧化反应+活性炭吸附装置（单

套 6500m3/h）+1 根排气筒（内径 0.6m，H=15m） 

乙类危废库：1套化学氧化反应+活性炭吸附装置（单

套 18000m3/h）+1 根排气筒（内径 0.8m，H=15m） 

主要

贮存

危废 

废催化剂、废干燥剂、废吸收剂、废

有机酸、污泥、废活性炭、废机油、

废导热油等 

甲类危废库：废有机酸、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

油、废乙二醇、废油泥等 

乙类危废库：废导热油、废催化剂、化学品包装桶

等 

（2）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变动后两座危废库各设置 1 套“化学氧化反应+活性炭吸附”废气处理

装置进行废气处理。根据原环评核算，项目危险废物贮存过程中有机废气

产生量为 0.5t/a；本次拆除危险废物仓库废气产生量结合在线监测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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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根据仪化公司提供的近期危废库在线监测数据，出口非甲烷总烃监

测浓度约 3.59mg/m3,对应排气量 9847m3/h，据此核算现有危险废物暂存过

程中废气经处理后排放量为 0.28t/a。 

本次变动后甲类危废库主要贮存废有机酸、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

油等危险废物，乙类库主要贮存废导热油、废催化剂、化学品包装桶等危

废，对应废气产生量分别为 0.15t/a、0.3t/a。经处理后废气排放量分别为

0.02t/a、0.03t/a。 

变动前后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发生变化，变动后废气污染物产

生排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12 变动后危废库废气排放情况一览表 

排放源 
污染因

子 

产生

量 

产生速

率 

产生浓

度 
防治措

施 

排放

量 

排放速

率 

排放浓

度 

t/a kg/h mg/m3 t/a kg/h mg/m3 

甲类危废库 13000m3/h，

15m，0.6m 

非甲烷

总烃 
0.15 0.0188 1.44 

二级活

性炭 
0.02 0.0025 0.19 

乙类危废库 36000m3/h，

15m，0.8m 

非甲烷

总烃 
0.3 0.038 1.05 

二级活

性炭 
0.03 0.0038 0.1 

表 2-13 变动后对应排气筒污染物最终排放情况（叠加现有项目） 

排放源 污染因子 
新增排放量 叠加现有后排放量 

排放速

率 

排放浓

度 

浓度限

值 

t/a t/a kg/h mg/m3 mg/m3 

甲类危废库 非甲烷总烃 0.02 0.12 0.015 1.15 80 

乙类危废库 非甲烷总烃 0.03 0.21 0.026 0.72 80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将排污单位活性炭使用更换纳入排污许可管

理的通知》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深入开展涉 VOCs 治理重点工作核查的

通知》（苏环办[2022]218 号），结合两套废气处理装置设计方案，计算出变

动后废气处理装置新增活性炭年更换量为 4.1t/a，废活性炭产生量有所增

加，经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3）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对比 

现有危废库拆除前后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发生变化，不纳入本次项目总

量对比核算，根据项目污染物变动前后核算，变动前后相关污染物排放情

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 2-14 变动前后相关污染物变化情况对比表 单位：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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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变动前 变动后 增减量 

非甲烷总烃（有组织） 0.05 0.05 0 

非甲烷总烃（无组织） 0.05 0.05 0 

废活性炭 1.2（危废库部分） 4.1 2.9 

（4）小结 

由上表可知，危废库建设变动后主要污染物产生排放情况不发生变化，

变动后活性炭更换量有所增加，进入危险废物暂存仓库暂存后定期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置。 

2.3.5.1.2 污水处理站尾气治理变动 

（1）变动情况 

实际建设过程中对均质事故池高浓度废气、一段曝气池低浓度废气进

行加盖密闭收集，各通过 1 套尾气治理装置处理后排放。其中均质事故池

产生的高浓度废气，经密闭收集后送入现有扩容的仪化异味四期西区北片

脱臭处理装置处理，脱臭装置采用“碱洗+生物滤池+活性炭吸附”处理工

艺。 

现有“碱洗+生物滤池+活性炭吸附”于 2022 年 5 月开始建设，前期设

计最大处理能力为 15000m3/h，随着 300 万吨 PTA 装置污水处理站的建设，

为满足废气处理需要，在建设过程中对装置处理能力进行提升，最终建成

废气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为 25000m3/h，根据仪化公司对装置连续三天的运行

考核报告—《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生化装置西区四期异味（扩

容）收集系统》（2023 年 10 月），扩容完成后装置可稳定运行，各项污染

物可达标排放。 

（2）变动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水处理单元废气产生情况与环评期间核算产生量一致，根据环评报

告书核算，废水处理过程中有机废气产生量 8.88t/a，氨气产生量为 24.76t/a，

硫化氢产生量 0.95t/a，收集效率 95%。 

其中废水中有机废气主要在前段均质池产生，本次核算按照均质池有

机废气产生量 70%进行核算统计，变动后均质池处理措施在原有废气处理

设施基础上增加活性炭吸附装置，有机废气处理效率按照 92%（原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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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进行核算。则变动后对应废气产生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 2-15 变动后污水处理单元废气产排情况 

排放源 
污染

因子 

产生

量 

产生

速率 

产生浓

度 防治措施 

排放

量 

排放速

率 

排放浓

度 

t/a kg/h mg/m3 t/a kg/h mg/m3 

均质池废气 

25000m3/h，15m，
1m 

氨气 11.76 1.40  56.00  

碱喷淋+生物

除臭+活性炭

吸附 

0.59  0.070  2.80  

硫化

氢 
0.46 0.05  2.19  0.0225  0.003  0.11  

非甲

烷总

烃 

5.92 0.70  28.19  0.474  0.056  2.26  

曝气池废气 

20000m3/h，35m，
0.8m 

氨气 11.76 1.40  70.00  

碱喷淋+生物

除臭 

0.59  0.070  3.50  

硫化

氢 
0.46 0.05  2.74  0.0225  0.003  0.14  

非甲

烷总

烃 

2.53 0.30  15.06  0.202  0.024  1.20  

根据现有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报告《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PTA 部储运及污水处理系统搬迁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2 年 10 月）中数据统计，现有排气筒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根据排放速率核算分别为氨气 0.0055t/a、硫化氢

0.0013t/a，根据《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生化装置西区四期异味

（扩容）收集系统》（2023 年 10 月），扩容改造后实际运行过程中 VOCs

监测 32.18mg/m3（对应流量 23120m3/h，折合排放量 5.95t/a），本次污水处

理尾气合并排放后最终排气筒各项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表所示，根据下表，

合并后各项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 

表 2-16 建成后均质池现有尾气治理措施达标排放分析（叠加现有源强） 

排放源 污染因子 
排放量 排放速率 排放浓度 浓度限值 

t/a kg/h mg/m3 mg/m3 

均质池 

氨气 0.5955 0.0744 2.98 30 

有机废气 6.424 0.803 32.12 80 

硫化氢 0.0238 0.003 0.12 5 

本次变动均质池依托现有喷淋装置进行处理，不新增喷淋废水排放量，

本次均质池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实际建设过程更换频次按照最大负荷

进行考虑，原则上装置活性炭更换量不发生变化。 

（3）变动前后相关污染物排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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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核算，变动前后污水处理单元相关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比如下表所

示。 

表 2-17 变动前后相关污染物变化情况对比表 单位：t/a 

污染物 变动前 变动后 增减量 

非甲烷总烃（有组织） 0.84 0.676 -0.164 

非甲烷总烃（无组织） 0.44 0.44 0 

氨气（有组织） 1.18 1.18 0 

氨气（无组织） 1.23 1.23 0 

硫化氢（有组织） 0.045 0.045 0 

硫化氢（无组织） 0.047 0.047 0 

2.3.5.1.3 污泥干化尾气治理设施变动 

（1）变动情况 

原环评中污泥干化装置尾气通过现有“碱喷淋+催化氧化+低温等离子+

光催化氧化”装置处理后通过现有排气筒排放。实际生产过程中污泥干化

尾气经过现有 1 套“碱液喷淋+生物除臭装置”进行处理后排气筒排放。 

现有“碱液喷淋+生物除臭装置”于 2022 年调试运行，建成最大处理

能力为 65000m3/h，根据仪化公司对装置连续三天的运行考核报告—《中国

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生化装置西区（南片）异味收集处理系统 72 小

时 考 核 报 告 》（ 2023 年 4 月 ）， 装 置 现 阶 段 实 际 运 行 负 荷 在

61750m3/h~63700m3/h，本次污泥干化尾气流量约 1000m3/h，在现有装置设

计处理负荷范围。  

（2）工艺变动可行性分析 

本次变动前段碱喷淋设施不发生改变，末端治理措施变更为生物滴滤

除臭装置。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化工业》（HJ853-2017）

表 5 废气治理可行技术参照表，污水处理厂氨气推荐可行技术为生物滴滤

装置，硫化氢推荐可行技术为生物滴滤技术、碱洗技术。本次变更后恶臭

气体整体采用碱洗+生物滴滤的组合式去除工艺，属于规范中推荐可行技

术。 

根据《重点使用技术》中论文《污水厂生物滤池除臭技术》：“采用生

物滤池除臭，在确保 pH 值长期保持在 6～8；对 NH3、H2S、甲硫醇等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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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去除率稳定达到 95％～99％”；根据《通用机械》2009 年第 11 期中

论文《生物滤塔在污水处理厂的应用》：“生物滤塔的硫化氢去除率达

100％”；根据《环境科技》2009 年第 22 卷第 1 期中《生物滤塔除臭技术

在污水处理厂中应用》：“在温度为 22℃，湿度>95％，pH 值为 6.6 左右且

进气流量及浓度稳定的情况下，生物滤塔的除臭效率可达 96％以上，平均

净化效率达 85％以上”。 

根据《恶臭对环境的污染及防治》（王小妍）一文，天津塘沽区南排河

南岸某污水处理厂设计建设两套生物滤池除臭工艺，根据其实际运行效果，

该工艺对 H2S 的去除效率在 93%以上、对 NH3的去除效率在 90%以上。 

可类比性案例分析： 

A、山川镇场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项目主要处理污水类型为生活

污水，污水处理工艺采用“格栅井+调节池+MBBR 一体式设备+D 型滤池+

紫外消毒”，处理规模为 500t/d，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废水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气经生

物除臭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H2S、NH3 等物质的去除率在 80%以上。 

B、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永兴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主要处理绵

阳市高新新区内企业生产、生活废水，新增处理规模为 9 万 t/d（6.5 万 t/d

工业废水+2.5 万 t/d 生活污水）。污水处理主体工艺采用“调节池+异核结晶

+絮凝沉淀池+除氟吸附+水解酸化+超细格栅+A2/O 生化池+MBR+活性炭

滤池+紫外消毒”，处理规模为 9 万 t/d，出水水质常规因子执行《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废水处理过程

产生的废气经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H2S、NH3等物质的去除率在

90%以上。 

C、上海龙华污水处理厂主要接纳废水类型为生活污水，采用的污水处

理工艺为“初沉池+A/O 工艺+二沉池+BAF 池”。该厂已于 2010 年 7 月完

成环保竣工验收，验收时的处理能力为 9.5 万 m3/d，出水水质执行《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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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产生的废气经生物除臭装置处理后达标排放，H2S、NH3等物质的去除

率在 90%以上。 

通过以上文献资料表明，生物滤池除臭在国内已经应用的较为成熟，

且对污染物去除效率较高，本次保守估计对 H2S、NH3 等物质的去除率达

90%以上是完全可行的，因此本项目采用该工艺是具有技术可行性的。 

根据《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生化装置西区（南片）异味收

集处理系统 72 小时考核报告》（2023 年 4 月）中连续三天例行监测数据，

废气中 VOCs 监测浓度均值为 5.29mg/m3（对应流量 62400m3/h，折算全年

排放量 2.64t/a），满足废气达标排放要求。 

（3）变动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次变动仅末端治理设施发生变化，污染物产生源强不发生变化。根

据原环评中源强分析，干化尾气中主要污染物为氨气、硫化氢、颗粒物。

各项污染物去除效率与环评期间一致，排放风量及排气筒参数有所变化，

末端治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为 65000m3/h ，现状实际处理能力为

61750m3/h~63700m3/h，本次污泥干化尾气废气流量 1000m3/h，处理负荷在

设计处理负荷范围内。具体排放情况如下所示。 

表 2-18 变动后污泥干化废气产生排放情况 

排放源 

污

染

因

子 

产生

量 

产生

速率 

产生浓

度 防治

措施 

去除

率 

排放

量 

排放速

率 

排放浓

度 

浓度限

值 

t/a kg/h mg/m3 t/a kg/h mg/m3 mg/m3 

污泥干化

（H=20m，

65000m3/h） 

氨

气 
2.3 0.28 4.31  

碱喷

淋+生

物滴

滤除

臭 

90% 0.23 0.028 0.43 30 

颗

粒

物 

5.67 0.7 10.77  90% 0.57 0.07 1.07 20 

硫

化

氢 

0.23 0.025 0.38  90% 0.02 0.0025 0.04 5 

根据现有排气筒例行监测数据（华测检测 A2230025624158C23），现有

排气筒中硫化氢污染物未检出，氨气监测排放速率为 0.0463kg/h（90%工

况），根据监测数据核算现有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为氨气 0.43t/a，本次污泥干

化尾气合并排放后最终排气筒各项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表所示，根据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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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各项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 

表 2-19 变动后对应排气筒污染物最终排放情况 

排放源 
污染因

子 

新增排放量 叠加现有后排放量 
排放速

率 

排放浓

度 

浓度限

值 

t/a t/a kg/h mg/m3 mg/m3 

污泥干化、污水处

理池，65000m3/h 

氨气 0.23 0.66 0.0825 1.23 30 

颗粒物 0.57 0 0.07 1.07 20 

硫化氢 0.02 / 0.0025 0.04 5 

VOCs 0 2.64 0.33 5.1 80 

（4）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对比 

本次变动后污泥干化尾气排放量不发生变化。 

2.3.5.1.4 精制放空尾气排气筒高度变动 

（1）变动情况 

原环评阶段工艺初步设计过程中精制放空尾气经尾气洗涤塔处理后通

过 71.5m 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过程中从安全角度出发，将排气筒高度调

整为 46.2m，尾气治理设施不发生变化，根据分析调整后各项污染物最大

落地浓度可满足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2）变动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次变动仅排气筒高度降低，主要处理措施不发生变化，变动后污染

物排放量与环评保持一致，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2-20 变动后污染物排放情况表 

排放源 
污染

因子 

产

生

量 

产生

速率 

产生

浓度 

防

治

措

施 

去除

率 

排

放

量 

排放

速率 

排放

浓度 

浓度

限值 

t/a kg/h mg/m3 t/a kg/h mg/m3 mg/m3 

精制放空尾气

（H=46.2m，

4010m3/h） 

HAC 0.24 0.03  7.13  
尾

气

洗

涤

塔 

80% 0.05 0.0060  1.48  80 

MA 0.28 0.03  8.31  20% 0.22 0.0262  6.53  50 

颗粒

物 
3.2 0.38  95.00  90% 0.32 0.0381  9.50  20 

甲苯 0.01 0.0012  0.30  20% 0.01 0.0012  0.30  15 

苯 0.01 0.0012  0.30  20% 0.01 0.0012  0.30  4 

（3）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对比 

变动后精制放空尾气排放口各污染物排放量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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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5 装置区污水处理新增尾气治理变动 

（1）变动情况 

项目装置区设置氧化废水、精制废水收集池，实际建设过程中考虑废

水浓度较高，对废水收集池进行加盖密闭，同时设置抽风装置对废气进行

收集，废气经收集后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氧化废水

收集池、精制废水收集池各设置 1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设计流量 2000m3/h）

处理后分别经排气筒排放。 

（2）变动后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原环评核算结果，原环评中经收集治理后污水处理设施无组织废

气排放量为 VOCs0.44t/a。环评阶段已对末端均质池、曝气池等产臭单元进

行密闭收集，本次通过对装置区废水收集池进行加盖密闭，废气收集效率

按照 95%计，则此部分废气收集量为 VOCs0.418t/a。活性炭吸附装置去除

效率按照 80%计，则最终污染物产生排放情况如下所示。 

表 2-21 装置区废水池废气排放情况表  

排放源 污染因子 

产生

量 

产生

速率 

产生

浓度 

防

治

措

施 

去

除

率 

排放

量 

排放

速率 

排放浓

度 

浓度限

值 

t/a kg/h mg/m3 t/a kg/h mg/m3 mg/m3 

氧化废水收集

池尾气

（H=20m，

2000m3/h） 

非甲烷总烃 0.209 0.026  13.1  

活

性

炭

吸

附 

80% 0.042  0.005  2.61  80 

精制废水收集

池尾气

（H=27m，

2000m3/h） 

非甲烷总烃 0.209 0.026  13.1  

活

性

炭

吸

附 

80% 0.042  0.005  2.61  80 

由上表可知，废气经处理后均能达标排放。 

变动后废气治理增加活性炭吸附罐 4 座，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将

排污单位活性炭使用更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及《省生态环境厅关

于深入开展涉 VOCs 治理重点工作核查的通知》（苏环办[2022]218 号），预

估变动后废气处理装置活性炭年更换量为 3.9t/a，废活性炭产生量有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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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经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3）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对比 

本次变动对无组织废气进行收集治理，降低无组织废气排放，最终外

排环境量有所降低。本次变更后对应单元废气污染物排放变化如下所示。 

表 2-22 装置区新增尾气处理后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 单位：t/a 

污染物 变动前 变动后 增减量 

非甲烷总烃（有组织） 0 0.084 0.084 

非甲烷总烃（无组织） 0.44 0.022 -0.418 

废活性炭 0 3.9 3.9 

根据上表可知，变更后项目无组织废气经收集治理，最终外排环境量

降低。 

2.3.5.1.6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变动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本次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变动后，主要废气污染物有机

废气排放量有所降低，废气处理装置废活性炭更换量有所增加，废活性炭

在危废仓库暂存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总体分析不会导致污染物排

放量、范围或强度增加，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附件中《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文件要求，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变动不属于重大

变动。 

2.3.5.2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动 

实际建设过程中对原环评部分工艺单元进行提升，将“高密池+砂滤池”

调整为“微砂加碳高密澄清池”，主体工艺原理不发生变化。根据项目设计

方案材料，调整后出水水质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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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O污水 预处理系统 催化氧化 调节池 AF-C池

PTA

污水
均质池 AF池 一曝池 二沉池 二曝池 终沉池 监护池 污水外排

事故池

均质池

事故调节池

事故罐

厌氧反应器 一曝池 二沉池 高密池 砂滤池

浓缩池 离心脱水 污泥干化 污泥外运

离心脱水 污泥干化 污泥外运

电厂化学水

离心脱水

火炬

聚酯热煤炉

污水走向

污泥走向

沼气走向

改造新增污水处理场

生化西区南片污水处理场

生化西区北片

 

图 2.3-3 环评中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内容 

一、变动后污水处理方案 

（1）预处理单元 

PTA 装置的污水根据水质不同，分为 5 根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场。其中

氧化尾气和干燥机洗涤废水直接进入新建均质池，醋酸回收废水进入现有

酸析池。R2R 废水因有机物浓度和温度较高，经过换热器降温后进入 R2R

事故池，后经泵提升到均质池。均质池的停留时间为 36 小时，容积为

15000m3，均质后的污水由泵提升进入厌氧处理单元。事故废水和间断废

水的水质、pH 和温度波动大，先进入现有的酸析池沉淀 TA 颗粒物，待事

故过后小流量由泵提升送入新建的事故池或均质池。事故池污水由泵提升

并换热降温后送入新建的均质池。均质池内设有潜水搅拌器，将上述污水

混合均匀，正常情况下混合后的污水温度约 35-40 度，呈弱酸性。当装置

进行碱洗时，混合后的污水可能呈碱洗。 

建成后事故池容积为 60000m3，满足大检修排放水量的储存要求。事

故池一部分由现有 20000m3 的均质池及 10000m3 事故池改造而成，一部分

为新建 30000m3的事故池。 

（2）厌氧处理单元 

均质池出水经泵送到厌氧反应器 EGSB 的前置调质罐，从调质罐的底

部进入，与厌氧反应器回流污水混合来稀释进水浓度，调质罐内投入碱液、

硫酸及 N、P 等营养物，并通过泵和射流式搅拌机使药剂和污水充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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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调节废水 pH 值和 N、P 营养物质的含量。同时混合池内设有蒸汽喷嘴，

当来水温度低时，可以进行蒸汽加热。调质罐主要用于优化厌氧反应器的

进水状态，优化水力负荷可以稳定污泥膨胀床，投加药剂以保证厌氧微生

物的最佳生长条件，调质罐的出水经泵提升后送入厌氧反应器。 

厌氧反应器 EGSB 通过较高的污水上升流速使得颗粒污泥呈流化态，

更好的改善泥水接触效果和传质效果，提高厌氧微生物的反应速率和对进

水水质的适应性。同时采用高径比较大的构造模式，减少占地面积。污水

从厌氧反应器的底部进入，通过设在反应器底部的布水系统均匀配水后向

上涌流，与颗粒污泥上附着生长的微生物接触，进行厌氧反应。厌氧反应

的温度控制在 37 度，pH 控制在 6.5-7.5。厌氧反应器的 COD 设计去除率为

80%。 

在反应器内，有机物分解成以甲烷和二氧化碳为主的沼气。沼气经过

三相分离器的收集从反应器顶部引出送至调质罐顶部气室，再从调质罐顶

部引出后依次通过安全水封罐、汽水分离器；若 H2S 含量检测合格，则可

直接进入下一工序，若 H2S 含量检测不合格，则需先进入脱硫塔脱硫后再

进入下一道工序。H2S 含量合格的沼气经过沼气压缩机加压送至界外，也

可经管道进入沼气稳压柜暂存，此管道与沼气压缩机进气管道连通，沼气

稳压柜起到调节系统压力的作用，超出沼气稳压柜存储容量的沼气切入火

炬燃烧处理。 

厌氧反应器出水全部回流到前置调质罐，一部分与均质池来水混合均

衡水质后进入厌氧反应器，另一部分送至换热器降温至 35 度以下送至好氧

单元进一步处理。 

为了防止厌氧系统内的污泥因为冲击而流失，正常运行时可定期将部

分厌氧污泥经泵送至现有的厌氧污泥池贮存，一旦厌氧反应受到冲击，可

以通过厌氧污泥泵将污泥返送回厌氧反应器，使厌氧系统尽快恢复正常 

（3）好氧处理单元 

厌氧单元来水进入新建的一段曝气池，以提高好氧活性污泥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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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曝池的用风量为 340m3/min，其供风由三台磁悬浮鼓风机提供，两用一备，

鼓风机的进风口安装有过滤器，进出口安装消声器。一曝池分两格，并联

运行，采用充氧效率高的循环射流曝气工艺，在曝气池内，经循环泵循环

的废水和经鼓风机加压的空气，通过安装在曝气池底的射流混合器混合，

使氧气溶解在水中以供微生物生长需要，同时加压空气的扩散使废水与微

生物充分混合，从而达到充氧和搅拌的作用。一段曝气池的设计 COD 去除

率为 90%，容积负荷为 2-2.5kgCOD/m3.d，出水 COD 控制在 400mg/L 以下，

有机物在好氧微生物的作用下氧化成水和二氧化碳，同时用于活性污泥的

增殖。好氧池内设有在线 pH、DO、MLSS，用于监测好氧反应的条件。曝

气池泥水混合液重力流至新建二沉池，二沉池内设有中心传动刮泥机，经

过泥水分离，二沉池出水提升至现有的二段曝气池，底泥则排入二沉污泥

回流井，部分污泥返回曝气池维持池内活性污泥浓度，剩余污泥送入污泥

浓缩罐。 

二段曝气池为利旧设施，采用延时曝气法。二段曝气池的设计 COD 去

除率为 80%，容积负荷为 0.3-0.35kgCOD/m3.d，出水 COD 控制在 80mg/L

以下。曝气池的泥水混合液重力流入现有终沉池。终沉池内设有中心传动

刮泥机，经过泥水分离，终沉池出水重力流至现有气浮池，进一步去除悬

浮物后，由泵提升进入深度处理单元。终沉池底泥则排入终沉污泥回流井，

部分污泥返回曝气池维持池内活性污泥浓度，剩余污泥送入污泥浓缩罐。 

（4）深度处理单元 

深度处理单元采用加砂加碳高密度沉淀池工艺，来去除污水中含有的

难降解有机物，高密池是一体化构筑物，包括接触池、混凝池、絮凝池和

高效池。高密池分两个系列，每个系列设计规模为 250m³/h，可单独运行。 

生化出水经泵提升至微砂加炭高效沉淀池，污水在进入接触池前投加

硫酸，降低活性炭接触池内的 pH≤5，以保证活性炭的吸附效果。接触池

内设有快速搅拌器，使污水与投加的活性炭粉末混合液快速混合，促进活

性炭对有机物的吸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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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池混合液随后流入混凝池，与投加的混凝剂发生混凝反应。混凝

后的废水进入絮凝池，同时投加微砂和 PAM，污水中的污染物絮体颗粒在

缓慢的混合过程中不断增大。絮凝池出水进入斜板沉淀池，含有微砂、活

性炭的污染物絮体颗粒利用微砂自身的重力在斜板澄清池内实现了高速沉

淀。澄清后的上层出水经过集水槽收集、加碱调节 pH 后送至监护池。 

监护池设计停留时间为 2h。监控合格的出水由泵提升后接入现有的污

水处理场外排管道。出水泵的出水管线上设有 COD 在线分析仪，当 COD

超标时，不合格水可返回一段曝气池重新处理。 

澄清池的底泥经离心泵送入分离器，分离器将活性炭和污泥从微砂中

分离出来，比较重的微砂从分离器的下部排至絮凝池内实现循环利用；比

重较轻的活性炭、污泥和大部分的水一起从分离器上部溢流排至活性炭分

配槽，其中一部分活性炭混合物重新进入接触池循环利用，剩余部分则进

入污泥储池就近排入一段曝气池，可进一步利用活性炭吸附有机物后随剩

余活性污泥外排。根据出水水质，可灵活调节微砂和活性炭的用量。 

 

图 2.3-4 变动后污水处理系统流程图 

根据项目废水设计方案，调整后污水处理处理出水指标有所提升（COD

出水由 80mg/L 提升至 60mg/L,SS 由 70mg/L 提升至 20mg/L），各单元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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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去除效率如下表所示。 

表 2-23 变动后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分阶段去除效率 

序号 处理单元 项目 
污染物（mg/L） 

COD BOD SS 

1 厌氧单元 

进水 18700 12155 / 

出水 3740 1870 / 

去除率 80% 85% / 

2 
一段曝气+ 

二沉池 

进水 3740 1870 / 

出水 410 200 70 

去除率 90% 90% / 

3 
二段曝气+ 

终沉池+气浮 

进水 410 200 70 

出水 90 10 70 

去除率 78% 95% / 

4 
微砂加碳澄清

池 

进水 90 10 40 

出水 60 5 20 

去除率 45% 70% 50% 

二、变动后污水处理设备及构筑物情况 

变更后主要构筑物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2-24 变更后污水处理单元主要构筑物信息 

序号 构筑物名称 构筑物尺寸 数量 备注 

1 均质池 34.7m×29.7m×9m(H) 2 单池尺寸 

2 催化剂回收废水事故池 60.5m×9.7m×9m(H) 1  

3 事故池 60.5m×27.7m×9m(H) 2 单池尺寸 

4 废水池 1 6m×4m×4m(H) 1  

5 一曝池 36m×23.3m×9m(H) 2 单池尺寸 

6 二沉池 φ20m×4.5m(H) 2 单池尺寸 

7 污泥回流池 8m×5m×6.5m(H) 1  

8 污水提升池 8m×4m×6.5m(H) 1  

9 微砂加炭高密池 20m×10m×5.7m(H) 2  

10 活性炭制备池 3m×3m×3.05m(H) 2 单池尺寸 

11 监控池 20m×10m×5.7m(H) 1  

12 废水池 2 6m×4m×5.5m(H) 1  

13 上清液水池 6.5m×4m×5.5m(H) 1  

表 2-25 变更后污水处理单元主要设备信息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均质池搅拌机 / 4 P=13kW 

2 沼气压缩机 Q=500Nm3/h，H=0.16MPa 4 P=30kW 

3 事故水换热器 内径 1000mm，长度 7500mm 1 / 

4 催化剂回收废水换热器 内径 600mm，长度 7500mm 1 / 

5 调质罐供料泵 Q=200m3/h，H=28m 3 P=30kW 

6 催化剂回收废水提升泵 Q=20m3/h，H=20m 2 P=3kW 

7 事故池提升泵 Q=50m3/h，H=22m 2 P=7.5kW 

8 废水池 1 提升泵 Q=20m3/h，H=20m 2 P=4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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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曝池鼓风机 Q=11000Nm3/h，H=85kPa 3 P=300kW 

10 厌氧出水换热器 内径 1700mm，长度 8000mm 2 / 

11 二沉池刮泥机 φ20×4.5m 2 P=0.55kW 

12 射流曝气器 / 4 / 

13 射流循环泵 Q=2000m3/h，H=10m 6 P=90kW 

14 污泥回流泵 Q=400m3/h，H=14m 2 P=30kW 

15 剩余污泥泵 Q=50m3/h，H=20m 2 P=5.5kW 

16 二沉池出水提升泵 Q=400m3/h，H=20m 2 P=37kW 

17 气浮出水泵 Q=500m3/h，H=25m 2 P=55kW 

18 监控池出水泵 Q=250m3/h，H=38m 3 P=45kW 

19 废水池 2 提升泵 Q=20m3/h，H=20m 2 P=4kW 

20 上清液水泵 Q=50m3/h，H=22m 2 P=5.5kW 

21 剩余污泥浓缩罐 φ5.0×4.3m 2 100m3 

22 污泥脱水干化厂房起重机 起重量 5t 1 P=19.9kW 

23 鼓风机房电动葫芦 起重量 5t 1 P=8.3kW 

24 沼气压缩机棚电动葫芦 起重量 1t 1 P=1.7kW 

25 硫酸罐 φ5.0×6.0m 1 100 m3 

26 碱罐 φ5.0×6.0m 1 100 m3 

变动后部分构筑物尺寸及数量发生变化，主要变更内容对比如下表所

示。 

表 2-26 主要构筑物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 

变动前 变动后 
备注 

规格 数量 规格 数量 

1 事故罐 Ф40×22，25000m3 2 / 0 
设置 6 万 m3 事

故池替代 

3 
厌氧调配

罐 
有效容积：500m3，￠8m×10m 1 

φ5000×
15000mm 

2 增加 1 座 

4 
厌氧反应

器 
单座容积 5000m3,￠20m×18m 6 

单座容积

4000m3,￠

19m ×
15m 

4 减少 2 座 

5 
厌氧污泥

池 
8m×10m×10m 1 

14m×

14m×7m 
1 尺寸变化 

6 循环罐 1063m3，￠9.5m×16m 1 / 0 

依托现有

2000m3 循环水

池 

7 V 型滤池 8m×4m×5m 1 / 1 
微砂加炭高密

澄清池 

8 
污泥浓缩

池 
Ф12m×4.5m 2 100m3 2 变更为污泥罐 

经对比，厌氧反应器数量及单座容积均有所减少，主要厌氧工艺由 AF

工艺变更为 EGSB 工艺，EGSB 厌氧颗粒污泥处理系统可以实现 10~15kg 

COD/m3 d 的容积负荷，是常规单级絮状污泥系统的 2~3 倍，本项目设计

采用 EGSB 厌氧颗粒污泥处理工艺，设计容积负荷 10.5kgCOD/m3 d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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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反应器共 4 座，PTA 污水稳定到达 80~90%以上 COD 去除率。项目环

评阶段设计拟采用 AF 絮状污泥处理工艺，设计容积负荷 5kgCOD/m3 d ,

设置厌氧反应器共 6 座。因此，EGSB 厌氧颗粒污泥处理系统反应池的体

积相对更小。 

三、变动后废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项目废水经本次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东区污水处理单元深度处理，

尾水最终排入长江。原环评按照东区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进行污染物核算，

本次污水处理站变动不涉及排水量变化，故最终不会导致排入外环境量发

生改变。 

四、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动小结 

根据上述材料可知，以上污水处理设备变更后，废水处理能力未发生

变化，同时根据设计资料，变更后废水出水水质有所提高。不会导致污染

物排放量、范围或强度增加，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附件中《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

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文件要求，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动不属于

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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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要素变化 

3.1 评价标准 

3.1.1 环境质量标准 

环评期间对比，项目所在地周边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未发生变化。 

对照《扬州市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划》及《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

能区划》（苏环办[2022]82 号），长江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Ⅱ类标准；胥浦河、烟灯港、潘家河水质类别按照执行Ⅲ

类标准，沿山河执行Ⅳ类标准。具体见下表。 

表 3-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L 

项目 Ⅳ类 III 类 Ⅱ类 标准来源 

pH 6~9 

《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

（GB3838-2002） 

SS 60 30 25 

COD 30 20 15 

氨氮 1.5 1.0 0.5 

总磷 0.3 0.2 0.1 

总氮(湖、库,以 N 计) 1.5 1.0 0.5 

石油类 0.5 0.05 0.05 

苯 0.01 

甲苯 0.7 

二甲苯 0.5 

钴 1.0 

锰 0.1 

（2）大气环境 

与环评期间对比，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功能区划未发生变化。 

项目所在地大气环境中 SO2、NO2、PM10、PM2.5、CO、O3 执行《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二甲苯、甲苯、苯、甲醇、

TVOC、硫化氢、氨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附录 D 表 D.1 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醋酸、醋酸甲酯参照前

苏联居民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大允许浓度限值要求；二噁英参照执行日

本于 1999 年 7 月颁布的《二噁英对策特别实施法》规定的质量标准；非甲

烷总烃环境质量标准按照原国家环保总局相关规范说明取值（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详解），溴化氢、溴甲烷无国内外标准，采用《大气污染物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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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排放标准详解》（GB16297-1996）中推荐公式进行计算。 

 

表 3-2 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mg/m3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mg/m3） 标准来源 

SO2 
24 小时平均 0.1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1 小时平均 0.5 

NO2 
24 小时平均 0.08 

1 小时平均 0.2 

PM10 
年平均 0.070 

24 小时平均 0.150 

PM2.5 
年平均 0.035 

24 小时平均 0.075 

CO 
24 小时平均 4 

1 小时平均 10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

均 
0.16 

1 小时平均 0.20 

TVOC 8 小时平均 0.6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

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表 D.1 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

度参考限值 

甲醇 
1 小时平均 3 

24 小时平均 1 

苯 1 小时平均 0.11 

甲苯 1 小时平均 0.2 

二甲苯 1 小时平均 0.2 

氨 1 小时平均 0.2 

硫化氢 1 小时平均 0.01 

溴化氢 1 小时平均 0.1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

解》推荐公式计算结果 溴甲烷 1 小时平均 0.027 

非甲烷总烃 一次值 2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

解》 

醋酸 一次值 0.2 前苏联居民区大气中有害物质

的最大允许浓度 醋酸甲酯 一次值 0.07 

二噁英 24 小时平均 1.65pgTEQ/m3 

参照执行日本于 1999年 7月颁

布的《二噁英对策特别实施法》

规定的质量标准 

（3）声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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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评期间对比，项目所在地声环境功能区划未发生变化。 

项目所在地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

周边敏感点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 

表 3-3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区域 功能类别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工业生产区 3 类 65 55 

敏感点 2 类 60 50 

（4）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与环评期间对比，项目所在地土壤环境执行标准未发生变化。 

项目区土壤环境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具体如下。 

表 3-4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序号 污染物项目 CAS 编号 
筛选值 管制值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基本项目 

重金属和无机物 

1 砷 7440-38-2 20
①

 60
①

 120 140 

2 镉 7440-43-9 20 65 47 172 

3 铬（六价） 18540-29-9 3.0 5.7 30 78 

4 铜 7440-50-8 2000 18000 8000 36000 

5 铅 7439-92-1 400 800 800 2500 

6 汞 7439-97-6 8 38 33 82 

7 镍 7440-02-0 150 900 600 2000 

挥发性有机物 

8 四氯化碳 56-23-5 0.9 2.8 9 36 

9 氯仿 67-66-3 0.3 0.9 5 10 

10 氯甲烷 74-87-3 12 37 21 120 

11 1,1-二氯乙烷 75-34-3 3 9 20 100 

12 1,2-二氯乙烷 107-06-2 0.52 5 6 21 

13 1,1-二氯乙烯 75-35-4 12 66 40 200 

14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66 596 200 2000 

15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10 54 31 163 

16 二氯甲烷 75-09-2 94 616 300 2000 

17 1,2-二氯丙烷 78-87-5 1 5 5 47 

18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2.6 10 26 100 

19 1,1,2,2-四氯乙烷 79-34-5 1.6 6.8 14 50 

20 四氯乙烯 127-18-4 11 53 34 183 

21 1,1,1-三氯乙烷 71-55-6 701 840 840 840 

22 1,1,2-三氯乙烷 79-00-5 0.6 2.8 5 15 

23 三氯乙烯 79-01-6 0.7 2.8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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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2,3-三氯丙烷 96-18-4 0.05 0.5 0.5 5 

25 氯乙烯 75-01-4 0.12 0.43 1.2 4.3 

26 苯 71-43-2 1 4 10 40 

27 氯苯 108-90-7 68 270 200 1000 

28 1,2-二氯苯 95-50-1 560 560 560 560 

29 1,4-二氯苯 106-46-7 5.6 20 56 200 

30 乙苯 100-41-4 7.2 28 72 280 

31 苯乙烯 100-42-5 1290 1290 1290 1290 

32 甲苯 108-88-3 1200 1200 1200 1200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08-38-3，106-42-3 163 570 500 570 

34 邻二甲苯 95-47-6 222 640 640 640 

半挥发性有机物 

35 硝基苯 98-95-3 34 76 190 760 

36 苯胺 62-53-3 92 260 211 663 

37 2-氯酚 95-57-8 250 2256 500 4500 

38 苯并[a]蒽 56-55-3 5.5 15 55 151 

39 苯并[a]芘 50-32-8 0.55 1.5 5.5 15 

40 苯并[b]荧蒽 205-99-2 5.5 15 55 151 

41 苯并[k]荧蒽 207-08-9 55 151 550 1500 

42 䓛 218-01-9 490 1293 4900 12900 

43 二苯并[a,h]蒽 53-70-3 0.55 1.5 5.5 15 

44 茚并[1,2,3-cd]芘 193-39-5 5.5 15 55 151 

45 萘 91-20-3 25 70 255 700 

注：①具体地块土壤中污染物检测含量超过筛选值，但等于或者低于土壤环境背景值水平的，不纳

入污染地块管理。土壤环境背景值可参见附录 A。 

（5）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具

体如下。 

表 3-5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序号 指标 Ⅰ Ⅱ Ⅲ Ⅳ Ⅴ 

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 

1 pH 6.5≤pH≤8.5 
5.5≤pH＜6.5 

8.5＜pH≤9 

pH＜5.5 或

pH＞9 

2 总硬度（以 CaCO3,计）/（mg/L） ≤150 ≤300 ≤450 ≤650 ＞650 

3 溶解性总固体/（mg/L） ≤300 ≤500 ≤1000 ≤2000 ＞2000 

4 硫酸盐/（mg/L） ≤50 ≤150 ≤250 ≤350 ＞350 

5 氯化物/（mg/L） ≤50 ≤150 ≤250 ≤350 ＞350 

6 铁/（mg/L） ≤0.1 ≤0.2 ≤0.3 ≤2.0 ＞2.0 

7 锰/（mg/L） ≤0.05 ≤0.05 ≤0.1 ≤1.5 ＞1.5 

8 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mg/L） ≤0.001 ≤0.001 ≤0.002 ≤0.01 ＞0.01 

9 
耗氧量（CODMn 法，以 O2 计）/

（mg/L） 
≤1.0 ≤2.0 ≤3.0 ≤10 ＞10 

10 氨氮（以 N 计）/（mg/L） ≤0.02 ≤0.1 ≤0.5 ≤1.5 ＞1.5 

11 钠/（mg/L） ≤100 ≤150 ≤200 ≤400 ＞400 

微生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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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Ⅰ Ⅱ Ⅲ Ⅳ Ⅴ 

12 
总大肠菌群/（MPNb/100mL 或

CFUc/100mL） 
≤3.0 ≤3.0 ≤3.0 ≤100 ＞100 

13 菌落总数/（CFU/mL） ≤100 ≤100 ≤100 ≤1000 ＞1000 

毒理学指标 

14 亚硝酸盐（以 N 计）/（mg/L） ≤0.01 ≤0.10 ≤1.00 ≤4.80 ＞4.80 

15 硝酸盐（以 N 计）/（mg/L） ≤2.0 ≤5.0 ≤20.0 ≤30.0 ＞30.0 

16 氰化物/（mg/L） ≤0.001 ≤0.01 ≤0.05 ≤0.1 ＞0.1 

17 氟化物/（mg/L） ≤1.0 ≤1.0 ≤1.0 ≤2.0 ＞2.0 

18 汞/（mg/L） ≤0.0001 ≤0.0001 ≤0.001 ≤0.002 ＞0.002 

19 砷/（mg/L） ≤0.001 ≤0.001 ≤0.01 ≤0.05 ＞0.05 

20 镉/（mg/L） ≤0.0001 ≤0.001 ≤0.005 ≤0.01 ＞0.01 

21 铬（六价）/（mg/L） ≤0.005 ≤0.01 ≤0.05 ≤0.1 ＞0.1 

22 铅/（mg/L） ≤0.005 ≤0.005 ≤0.01 ≤0.1 ＞0.1 
bMPN 表示最可能数。 

cCFU 表示菌落形成单位。 

3.1.2 污染物排放标准 

与环评期间比较，项目各项污染物排放标准未发生变化。 

（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水处理站废气中氨、硫化氢排放速率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 中二级和表 2 标准限值，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参照《恶

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工艺废气中苯、二甲苯、甲

苯、溴化氢、溴甲烷、甲醇、颗粒物、二噁英等有组织排放浓度执行《石

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5 及表 6 排放限制要求；

非甲烷总烃、醋酸甲酯以及无组织排放的甲醇污染物参照《化学工业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3151-2016）进行评价，厂界内挥发性有机物标

准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表 A.1

限值要求。 

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如下表所示。 

表 3-6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mg/N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mg/Nm3) 

标准来源 

15m ＞50m 

苯 4.0 / / 0.12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1-2015）、甲醇无

组织排放参照《化学工业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标准》

二甲苯 20.0 / / 0.3 

甲苯 15.0 / / 0.6 

溴化氢 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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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mg/N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mg/Nm3) 

标准来源 

15m ＞50m 

溴甲烷 20 / / / （DB32/3151-2016） 

甲醇 50 / / 1.0 

颗粒物 20 / / 1.0 

醋酸甲酯 50 1.1 16 4.0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DB32/3151-2016） 非甲烷总烃 80 7.2 108 4.0 

氨气 30 4.9 /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恶臭(异味)污

染物排放标准》
(DB31/1025-2016) 

硫化氢 5 0.33 / 0.06 

二噁英 0.1TEQng/m3 / / /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31571-2015） 

表 3-7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限制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NMHC 
10 6  监控点处 1h 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30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2）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废水经西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东区污水处理区深度处理，最

终排入长江，废水污染物 COD、氨氮、石油类、可吸附卤化物、苯、二甲

苯、甲苯等、总有机碳、悬浮物、总氮、总磷、全盐量从严执行江苏省地

方标准《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939-2020）表 1、表 3

中标准限值要求。 

项目废水接管及排放具体指标如下所示。 

表 3-8 废水污染物主要指标排放标准限值 单位：mg/L,pH 无量纲 

污染物 排放标准 监控位置 标准来源 

pH 6-9 

总排口 《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DB32/939-2020） 

COD 60 

SS 30 

氨氮 8.0 

总氮 20 

总磷 0.5 

石油类 3.0 

AOX 1.0 

甲苯 0.1 

苯 0.1 

二甲苯 0.4 

总有机碳 25 

全盐量 10000 

总钴 1.0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口 

总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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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排放标准 

项目运营期噪声厂界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具体见下表。 

表 3-9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标准 昼间 夜间 标准来源 

厂界噪声 3 类标准 65 55 GB12348-2008 

3.2 环境敏感目标 

与环评期间对照，项目评价范围内未新增环境敏感目标，环评期间存

在的西侧 65m 肖山村已拆迁；北侧时营点已拆迁。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如

下表所示。 

表 3-10 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情况表 

环

境

要

素 

UTM 坐标（m） 

保护目标名

称 

保

护

对

象 

保护内

容 

环境功

能区 

相对

厂址

方位 

相对

厂界

距离
/m 

相对装

置区边

界距离
/m 

X Y 

大

气

环

境 

698400.93 3574858.44 1 宋庄 

居

住

区 

500 人 

《环境

空气质

量标

准》
(GB30

95-201

2)中二

级标准 

N 180 950 

704228.45 3573801.61 2 

居民区

（仪征

部分） 

居

住

区 

144000

人 
NE 2800 4700 

699287.29 3574878.64 3 车庄 

居

住

区 

1000

人 
N 100 1350 

699858.69 3574632.72 4 后徐 

居

住

区 

500 人 N 120 1650 

699962.89 3574840.69 5 
先进社

区 

居

住

区 

800 人 N 350 1900 

700379.45 3574590.04 6 
胥浦中

心小学 

居

住

区 

600 人 N 300 2150 

700777.15 3574509.50 7 
钱家大

庄 

居

住

区 

700 人 NE 100 2200 

700673.59 3574311.98 8 
瑞园新

村 

居

住

区 

300 人 NE 100 2150 

700917.57 3574568.21 9 
汇元碧

荷湾 

居

住

区 

2130

人 
NE 450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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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336.85 3575173.10 10 毛桥 

居

住

区 

10300

人 
N 780 2250 

698208.19 3575388.53 11 佐安村 

居

住

区 

1500

人 
N 800 1750 

698865.30 3575630.49 12 高桥村 

居

住

区 

200 人 N 1000 2000 

699327.17 3575709.22 13 杜家营 

居

住

区 

500 人 N 1000 2230 

699857.02 3575717.42 14 大张营 

居

住

区 

400 人 N 1100 2450 

699783.24 3576021.20 15 小张营 

居

住

区 

400 人 N 1300 2720 

699373.79 3575963.25 16 高桥 

居

住

区 

120 人 N 1200 2500 

699674.52 3576599.86 17 赵墩 

居

住

区 

100 人 N 1900 3200 

698150.61 3576444.49 18 罗家营 

居

住

区 

200 人 N 1900 2800 

697649.52 3576710.13 19 周家洼 

居

住

区 

100 人 N 1950 3000 

697166.33 3576313.69 20 
东西唐

营 

居

住

区 

150 人 NW 1500 2650 

696658.33 3576557.44 21 唐家营 

居

住

区 

400 人 NW 1800 2700 

696330.76 3576669.59 22 下俞 

居

住

区 

250 人 NW 2150 3200 

695764.42 3576853.23 23 俞家营 

居

住

区 

100 人 NW 2500 3500 

695437.85 3575971.47 24 严庄 

居

住

区 

200 人 NW 2150 3000 

695966.13 3575849.36 25 严徐 

居

住

区 

500 人 NW 1800 2500 



评价要素变化 

40 

696283.45 3575582.77 26 小侯庄 

居

住

区 

120 人 NW 1350 2000 

697059.34 3575393.92 27 曹巷 

居

住

区 

700 人 NW 520 1550 

695666.66 3575530.35 28 三林队 

居

住

区 

120 人 NW 1950 2600 

695244.97 3575434.74 29 小侯营 

居

住

区 

150 人 NW 2350 3000 

695913.98 3575921.18 30 柳庄 

居

住

区 

180 人 NW 1500 2150 

695837.47 3574506.20 31 候西 

居

住

区 

100 人 W 1550 1900 

704149.97 3576468.14 32 上张庄 

居

住

区 

400 人 NE 4300 6200 

696102.00 3571441.60 33 砖井村 

居

住

区 

1500

人 
W 1550 2050 

703571.68 3577412.84 34 八里庵 

居

住

区 

500 人 SW 4360 6050 

695550.55 3570330.03 35 红旗 

居

住

区 

2200

人 
SW 2100 2650 

695243.84 3570463.96 36 
青山中

心学校 

居

住

区 

1000

人 
SW 2350 3450 

695536.53 3570358.49 37 
沿江小

区 

居

住

区 

1500

人 
SW 2400 3400 

696476.13 3570586.44 38 陆庄 

居

住

区 

200 人 SW 1950 2780 

696886.28 3570695.93 39 赵家跳 

居

住

区 

400 人 SW 1700 2500 

696772.03 3571120.49 40 孙杨庄 

居

住

区 

100 人 SW 1450 2250 

701865.18 3571901.38 41 大小彭 

居

住

区 

200 人 SE 17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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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888.08 3571336.18 42 龚庄 

居

住

区 

120 人 SE 3100 4600 

703022.70 3572024.15 43 德庄 

居

住

区 

1200

人 
SE 2450 4500 

700820.87 3572147.86 44 沙洲村 

居

住

区 

400 人 SE 1000 2370 

701139.19 3572519.28 45 农歌村 

居

住

区 

600 人 SE 850 3100 

701634.65 3572490.88 46 韩王庄 

居

住

区 

500 人 SE 1200 3150 

700761.56 3572694.59 47 巴庄村 

居

住

区 

600 人 SE 550 2200 

701237.72 3573066.90 48 刘巷 

居

住

区 

700 人 SE 550 2650 

700729.30 3573011.77 49 余营 

居

住

区 

500 人 SE 201 2150 

702952.10 3572630.36 50 
镜湖花

园 

居

住

区 

3580

人 
SE 2200 4200 

703012.75 3573028.52 51 
幸福小

区 

居

住

区 

3600

人 
SE 2150 4150 

702746.27 3573114.66 52 
幸福家

园 

居

住

区 

3180

人 
SE 2100 4120 

702551.47 3573199.28 53 大罗庄 

居

住

区 

500 人 SE 1850 3950 

702762.72 3573396.53 54 
万年新

村 

居

住

区 

2800

人 
E 1950 4000 

702729.91 3573624.09 55 
迎江社

区 

居

住

区 

1200

人 
E 1950 4000 

702203.22 3573679.16 56 
迎江西

村社区 

居

住

区 

2200

人 
E 1550 3580 

702821.03 3573965.68 57 
白沙村

社区 

居

住

区 

12800

人 
E 1950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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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097.06 3573960.62 58 
浦东三

村社区 

居

住

区 

3700

人 
E 1300 3500 

701373.84 3573838.23 59 

南京师

大第二

附属中

学 

居

住

区 

4000

人 
E 700 2800 

701159.86 3573878.80 60 
怡华香

缇丽舍 

居

住

区 

450 人 E 550 2600 

701374.71 3574110.54 61 胥浦 

居

住

区 

1200

人 
E 450 2630 

702304.41 3574191.74 62 
浦东二

村 

居

住

区 

2530

人 
E 1550 3450 

701800.85 3574477.12 63 
沿河三

村 

居

住

区 

1110

人 
E 1150 3180 

702961.09 3574620.57 64 

仪征市

实验小

学 

居

住

区 

3800

人 
E 2450 4500 

702631.48 3574864.48 65 东山村 

居

住

区 

4800

人 
E 1850 4200 

701832.75 3574796.83 66 
沿河一

二村 

居

住

区 

5030

人 
E 1150 3300 

701384.99 3575301.25 67 钱家湾 

居

住

区 

1500

人 
NE 1050 3000 

701924.50 3575306.30 68 裘庄 

居

住

区 

1400

人 
NE 1550 3500 

702517.46 3575217.00 69 谈营 

居

住

区 

2200

人 
NE 2000 4150 

702542.19 3575591.56 70 下周 

居

住

区 

300 人 NE 2400 3550 

702824.71 3576285.64 71 上庄 

居

住

区 

150 人 NE 3100 5000 

702589.88 3576087.59 72 农林 

居

住

区 

200 人 NE 2500 4630 

702318.69 3576197.23 73 李营 

居

住

区 

250 人 NE 2500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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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828.00 3576220.36 74 中周 

居

住

区 

700 人 NE 2300 4150 

700915.44 3576378.18 75 高照 

居

住

区 

1500

人 
NE 1900 3550 

701202.94 3576826.86 76 金庄 

居

住

区 

200 人 NE 2550 4150 

701742.85 3577106.82 77 高庄 

居

住

区 

140 人 NE 3000 4750 

 

700901.89 3574002.02 78 

江苏华

瑞技工

学校 

学

校 

1200

人 

 

E 350 2400 

701345.38 3573699.64 79 

仪征市

人民医

院西区

医院 

医

院 

2000

人 
E 750 2750 

702095.74 3573756.23 80 

南京师

范大学

第二附

属高级

中学分

部 

学

校 

1500

人 
E 1500 3550 

702185.13 3574045.98 81 

仪征化

纤第一

小学 

学

校 
800 人 E 1660 3700 

702551.41 3573965.50 82 

南京鼓

楼医院

仪征医

院 

医

院 

1600

人 
E 2100 4000 

702130.39 3574551.91 83 

南京师

范大学

第二附

属初级

中学 

学

校 

1100

人 
E 1650 3730 

698917.93 3577288.36 84 胡营 

居

住

区 

900 人 

 

N 2650 3620 

700614.31 3577452.60 85 清水村 

居

住

区 

300 人 NE 3200 4340 

700567.10 3577789.55 86 周庄 

居

住

区 

200 人 NE 4950 5950 

701358.36 3577903.13 87 范庄 

居

住

区 

200 人 NE 3750 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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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157.90 3578017.16 88 谢家营 

居

住

区 

800 人 NE 4100 5700 

702674.18 3577722.79 89 八里村 

居

住

区 

600 人 NE 4100 6200 

703462.76 3577989.78 90 姜家营 

居

住

区 

700 人 NE 4600 6750 

704023.85 3577889.70 91 周营 

居

住

区 

100 人 NE 5000 6900 

702938.59 3578670.08 92 老虎凹 

居

住

区 

500 人 NE 5000 6550 

701833.41 3578444.54 93 
前华家

岗 

居

住

区 

400 人 NE 4400 5750 

701038.85 3578491.64 94 吴家洼 

居

住

区 

200 人 NE 3850 5350 

700592.08 3578160.21 95 秦营 

居

住

区 

200 人 NE 3600 4950 

700131.89 3578504.45 96 扬家营 

居

住

区 

100 人 NE 4050 5060 

696621.92 3578514.30 97 枣林村 

居

住

区 

1200

人 
NE 3650 4750 

695819.67 3577405.06 98 前进村 

居

住

区 

200 人 NE 3100 4000 

695402.71 3577252.59 99 姚庄 

居

住

区 

300 人 NE 3100 4000 

694434.94 3578039.87 
10

0 
茶叶队 

居

住

区 

800 人 NW 4250 5150 

693836.07 3578134.04 
10

1 
大吴营 

居

住

区 

900 人 NW 4750 5500 

693891.76 3577338.50 
10

2 
颜岗 

居

住

区 

700 人 NW 4300 5050 

694467.58 3577187.58 
10

3 
陶营 

居

住

区 

500 人 NW 3600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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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927.33 3577203.79 
10

4 
铁家营 

居

住

区 

500 人 NW 3350 4500 

694480.38 3576109.59 
10

5 
苗圃 

居

住

区 

700 人 NW 3000 3650 

694666.81 3575235.71 
10

6 
小营 

居

住

区 

450 人 NW 2600 3120 

694065.85 3575426.40 
10

7 
经洼 

居

住

区 

800 人 NW 3300 3800 

693575.04 3574516.62 
10

8 
大支田 

居

住

区 

200 人 W 3950 3850 

693809.12 3574512.56 
10

9 
小支田 

居

住

区 

300 人 W 3700 3800 

694096.29 3574268.01 
11

0 
赵家洼 

居

住

区 

400 人 W 3450 3450 

694485.60 3574588.68 
11

1 
大王洼 

居

住

区 

200 人 W 3000 3000 

695014.25 3574388.78 
11

2 
周家洼 

居

住

区 

150 人 W 2450 2500 

694758.49 3573836.91 
11

3 
跃进村 

居

住

区 

400 人 W 2650 2600 

693506.31 3573895.72 
11

4 
上蒋 

居

住

区 

400 人 W 3840 3750 

694419.08 3573436.54 
11

5 
许家洼 

居

住

区 

400 人 W 3150 3050 

693482.85 3573017.97 
11

6 
蒋家洼 

居

住

区 

800 人 W 3830 3900 

693960.23 3572945.61 
11

7 
大安集 

居

住

区 

700 人 W 3320 3500 

694236.77 3572427.15 
11

8 
王庄 

居

住

区 

400 人 W 3150 3250 

703699.14 3576920.78 
11

9 

桃园新

村 

居

住

区 

2400

人 
W 4050 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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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193.49 357095.46 
12

0 
衙门口 

居

住

区 

1200

人 
SW 3500 4250 

693564.43 3570664.57 
12

1 
团结村 

居

住

区 

700 人 SW 4330 4750 

694755.76 3570640.87 
12

2 
青山镇 

居

住

区 

1500

人 
SW 3150 3800 

693898.06 3570315.97 
12

3 
四圩村 

居

住

区 

750 人 SW 4000 4550 

694504.97 3570245.95 
12

4 
四新 

居

住

区 

700 人 SW 3550 4200 

703207.98 3571552.64 
12

5 
长江村 

居

住

区 

800 人 SE 3140 4950 

703110.58 3573164.79 
12

6 

新天地

花苑 

居

住

区 

1300

人 
SE 2520 4650 

703081.56 3573393.59 
12

7 
杜园 

居

住

区 

570 人 SE 2440 4500 

703110.05 3573993.97 
12

8 

万博花

苑 

居

住

区 

2400

人 
E 2530 4550 

703594.08 3575707.20 
12

9 
冯家营 

居

住

区 

1200

人 
NE 3300 5350 

704071.23 3575556.91 
13

0 
永丰村 

居

住

区 

1500

人 
NE 4020 5730 

表 3-11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表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功能 方位 
与厂界最

近距离(m) 
规模 环境功能区 

地表水 

长江仪征段 
饮用水 S 2300 2.61km2 

Ⅱ类水 
工业用水 S 2100 大型 

沿山河 工业用水 S 60 小型 Ⅳ类水 

潘家河 工业用水 SW 1100 小型 

Ⅲ类水 
烟灯港 工业用水 S 120 小型 

胥浦河 
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 
E 1300 中型 

地下水 - - 评价范围内地下含水层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分类

标准 

土壤 

余营 居住用地 SE 201 500 人 

一类用地 钱家大庄 居住用地 NE 100 900 人 

后徐 居住用地 N 120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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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对象 功能 方位 
与厂界最

近距离(m) 
规模 环境功能区 

瑞元新村 居住用地 NE 100 300 人 

先进社区 居住用地 N 350 800 人 

胥浦中心小学 中小学用地 N 300 600 人 

毛桥 居住用地 N 780 10300 人 

佐安村 居住用地 N 800 1500 人 

巴庄村 居住用地 SE 550 600 人 

刘巷 居住用地 SE 550 700 人 

宋庄 居住用地 N 180 500 人 

车庄 居住用地 N 100 1000 人 

高桥村 居住用地 N 1000 200 人 

杜家营 居住用地 N 1000 500 人 

农歌 居住用地 SE 850 600 人 

曹巷 居住用地 NW 520 700 人 

南京师大第二附属中

学 
中小学用地 E 700 4000 人 

怡华香缇丽舍 居住用地 E 550 450 人 

胥浦 居住用地 E 450 1200 人 

肖山村 居住用地 W 95 35 人 

江苏华瑞技工学校 中小学用地 E 350 1200 人 

汇元碧荷湾 居住用地 NE 450 2130 人 

仪征市人民医院西区

医院 

医疗卫生用

地 
E 750 2000 人 

占地范围内 / / 二类用地 

声环境 

余营 居住区 SE 201 500 人 2 类区 

钱家大庄 居住区 NE 100 900 人 2 类区 

后徐 居住区 N 120 500 人 2 类区 

瑞元新村 居住区 NE 100 300 人 2 类区 

宋庄 居住区 N 180 500 人 2 类区 

车庄 居住区 N 100 1000 人 2 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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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分析 

4.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结合废气污染防护措施章节内容，本次变动后非甲烷总烃废气排放量

降低 0.08t/a、氨气排放量降低 0.934t/a、硫化氢排放量降低 0.035t/a、甲苯

排放量降低 0.029t/a、醋酸排放量降低 0.148t/a、醋酸甲酯排放量降低 0.07t/a。

原则上对外环境影响有所减轻。 

项目精制放空尾气排气筒高度由 71.5m 降低为 46.2m，本次报告针对

变动后排气筒排放参数对精制放空排气筒进行预测，分析达标排放可行性。

经预测，项目排气筒高度变更后预测参数及预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1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城市 

人口数 130000 

最高环境温度/℃ 39.8 

最低环境温度/℃ -15.1 

土地利用类型 城市 

区域湿度条件 潮湿 

是否考虑地形 是 

地形数据分辨率/m 90 

是否考虑海岸线熏烟 否 

离岸距离/km / 

岸线方位/° / 

表 4-2 预测结果表 

分类 污染源 预测因子 Cmax/(ug/m3) Pmax/% D10%/m 

有组织 
精制放空排气

筒 

PM10 0.0164 0.0037 / 

PM2.5 0.1316 0.0585 / 

非甲烷总烃 0.582 0.0296 / 

苯 0.0164 0.0149 / 

甲苯 0.0164 0.0082 / 

醋酸甲酯 0,4605 0.6578 / 

醋酸 0.0987 0.0493 / 

由上表可知，变动后精制放空尾气排气筒最大落地浓度占标率为

0.6578%，可满足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综上所述，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排放量有所降低，项目实施后有

机废气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总体上在可接受范围内。本次评价引用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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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项目建成后大气环境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4.2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变动后项目废水污染物种类不变，总体废水产生量有所降低，最终外

排环境量未突破环评批复量。 

故本次变动引用《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

告书》中地表水评价结论如下：“本项目扩建后废水排放量总体上有所减少，

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 COD 排放量也有所降低，各项污染物均未突破生化

装置东区批复总量限值要求，不会造成改变长江段环境功能区划。” 

4.3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变动项目建成后，项目固体废物产生节点及种类与环评期间保持一致，

不新增固体废物种类，受新增尾气处理设施影响，废活性炭产生量有所增

加，处置去向仍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项目设备调试前将落实各类危险废

物处置去向，危险废物处置协议，确保各类固废得到有效处置。 

4.4 风险环境影响分析 

对照《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风险识别章节，本次变动不新增风险物质种类及贮存量，主要原辅料种类

及暂存量、暂存位置不发生变化，受工艺变动影响取消甲苯使用，取消200m3

甲苯储罐，Q 值有所降低但 Q 值仍在 10≤Q＜100 范围内；变动后工艺不

涉及新增高温高压工艺及涉及危险物质的工艺过程，未新增风险源，且变

动未导致新增环境敏感目标,且与环评期间对比，周边近距离敏感点拆迁。

因此变动后未提高厂区风险评价等级。 

本次引用《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相关环境风险评价结论：“项目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但经制定环境风险

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的事故防范和减缓措施后，项目风险在可接受水平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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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生产工艺取消苯甲酸回收后生产设备中产噪设备减少，噪声贡献

值有所降低，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变动主要依托现有设施，新增 5 套废气处

理设施风机，经预测新增环保风机对最近西厂界最大贡献值 42 dB（A），

叠加环评期间西侧本底值（昼间 53.9dB（A），夜间 50.2dB（A））后均满

足标准限值要求（昼间 54.1dB（A），夜间 50.8dB（A）），本次引用《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相关声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建设项目建成后，各厂界的噪声贡献值叠加背景值后均可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限值，昼间 65dB（A），

夜间 55dB（A），对厂界噪声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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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染物总量控制 

根据以上分析，变动后项目废水、废气排放量均有所降低，具体如下

表所示。 

表 5-1 变动后项目污染物排放变化表 单位：t/a 

分类 污染物名称 变动前排放量 变动后排放量 变化量 

有组织废气 

颗粒物 4.63 4.63 0 

溴化氢 10.97 10.97 0 

溴甲烷 27.08 27.08 0 

溴 15.1 15.1 0 

醋酸 2 1.852 -0.148 

醋酸甲酯 15.06 14.99 -0.07 

甲酸甲酯 11.26 11.26 0 

苯 0.78 0.78 0 

甲苯 0.66 0.631 -0.029 

对二甲苯 0.89 0.89 0 

甲醇 5.05 5.05 0 

氨气 1.41 1.41 0 

非甲烷总烃 0.906 0.742 -0.08 

二噁英 2.37×108ng 2.37×108ng 0 

硫化氢 0.065 0.065 0 

无组织废气 

VOCs 55.75 55.332 -0.418 

颗粒物 15 15 0 

氨气 1.23 1.23 0 

硫化氢 0.047 0.047 0 

废水污染物 

水量 3423616.03 3393402.11 -30213.92 

COD 205.4 203.60  -1.81  

SS 53.3 101.80  -0.91  

对二甲苯 0.71 1.36  -0.01  

钴 0.55 3.39  -0.03  

锰 1.08 6.79  -0.06  

盐类 6839.9 6328.69  -56.35  

甲醇 8.23 7.60  -0.07  

醋酸 16.13 14.59  -0.13  

固体废物 
危险固废 0 0 0 

一般固废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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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仪征化纤公司在现有厂区内投资建设年产 300 万吨 PTA 项目，该项目

于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取得了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项目环评的批复（扬

环审批[2021]11 号）。目前该项目即将建设完成，建设过程中部分建设内容

与环评期间对比发生变动，主要为环境保护措施及生产工艺变动，根据关

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综合判定项目变动部分不属于重大变动，以上变动不会导致原环评结

论发生改变。按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

理衔接的通知》中文件要求，仪征化纤公司委托编制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

响分析报告，将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